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坪山区坑梓街道宝梓南路 5号“3·3”一般
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

2022 年 3 月 3 日 13 时 43 分许，深圳市坪山区宝梓南路 5

号深圳市华加日西林实业有限公司挤压车间发生一起机械伤害

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493 号）第十九条、第二十二条规定，经区政府批准，成立“3·3”

事故调查组。组长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胡未东担任，副组长分别

由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潘强，坑梓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应急办主

任张国栋担任，成员由区应急管理局、坑梓街道办事处、区群团

工作部（区总工会）以及坪山公安分局相关人员组成。

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的原

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调阅资料、问询谈话、调查取证、技术鉴定

和专家论证等方式，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，认定了事故

性质，明确了事故责任，提出了改进工作建议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涉事相关单位与设备情况

1.佛山市南海区明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明晟机

械公司”）。成立于 2003 年 3 月 14 日，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

民币，法定代表人梁某明，注册地址为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南海

经 济 开 发 区 北 园 中 路 14 号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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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1440605749155370B，经营范围包括加工和产销油压机械、液压

机械（以上项目不含特种设备），五金机械，五金杂件。

2.深圳市华加日西林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加日西林

公司”）。成立于 2006 年 10 月 13 日，注册资本 18136 万元人

民币，法定代表人王某明，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秀

新社区宝梓南路 5 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93897291P，

经营范围包括，一般经营项目：兴办实业（具体项目另行申报），

货物及技术进出口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

外，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），家具、金属制品、工

艺品的销售等；许可经营项目：汽车零部件制造，铝型材、铝门

窗、氢氧化铝、硫酸钠的生产和销售（不含限制项目）等。

3.涉事设备基本情况。涉事设备为铝型材挤压机，型号为

MSH-3600T，出厂编号为 3600-36008，由明晟机械公司于 2021

年 9 月 3 日生产。2020 年 10 月 20 日，华加日西林公司向明晟

机械公司购买了该设备，购买金额为 890 万元，包含设备的安装

调试，设备于 2021 年 11 月 9 日验收，质保期为安装调试验收后

24 个月。

（二）安全管理情况

1.明晟机械公司。经查，该公司制定了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

全管理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、配备了安全管理人员、编制了

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，编制了挤压机说明书、对华加日西

林公司的操作员和维修人员进行了操作、维护保养培训。对出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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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设备未严格按标准规范进行合规性检查，涉事型号铝型材挤压

机在设计、制造、安装等方面不符合 GB 28241-2012《液压机安

全技术要求》等国家标准要求。

2.华加日西林公司。经查，该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管理体系，

成立了安全管理机构，制定了安全管理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，编

制了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，配备了 4 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。有安全经费投入、安全隐患检查整改、安全设施维护保养、

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，组织开展了公司安全现状风险评估。涉事

挤压机有进行日常的维护保养，操作人员和维修人员均接受了相

关的安全培训，在涉事设备操作和维修作业中未发现违反操作规

程及说明书的有关情形。

（三）安全监管情况

深圳市华加日西林实业有限公司从事有铝合金加工，主要涉

及机械伤害、物体打击、危化品使用等风险，纳入区一般工贸企

业，主要由坑梓街道应急办实施日常监管。

从 2020 年以来，坑梓街道应急办检查该企业 4次，其中 2020

年检查 2 次、2021 年检查 2 次，共发现隐患 19 项，已完成整改

19 项。开展日常安全巡查共 8 次，2020 年巡查 3 次、2021 年巡

查 3 次、2022 年巡查 2 次，共发现隐患 35 项，已全部完成整改。

2021 年，区应急管理局对该企业开展了危化品专项整治，

对企业开展全面检查，重点检查企业安全管理落实情况，包括危

化品使用，安全设备设施、安全投入、应急处置演练，安全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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隐患辨识、安全培训、有限空间等内容，发现隐患 10 项，形成

“一企一报告”，并对危化品储存、使用进行评级。在有限空间

监管中，督促企业线上审批有限空间作业演练 7 次。2021 年 10

月 12 日，区应急管理局会同街道对该企业进行“1+N”安全治理，

重点检查企业安全管理台账、危化品使用、有限空间、机械设备、

消防安全等，共发现隐患 25 项，2021 年 10 月 29 日对该企业进

行复查，隐患已全部整改。

二、事故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

（一）事故经过

经询问现场人员及调取视频监控发现，2022 年 3 月 3 日 8

时 32分许，华加日西林公司挤压车间6＃挤压机主操莫某锋（男，

43 岁，广西融水人）启动 6＃挤压机（涉事设备），同班组人员

有工长（兼班组安全员）张某（男，34 岁，贵州贞丰人）、主

锯操作员肖某银（男，24 岁，四川隆昌人）、抬料员康某金（男，

39 岁，广东五华人）4 人。

2022 年 3 月 3日 11时 23 分许，6#挤压机维修担当王辉（男，

39 岁，湖南衡阳人）在巡查时发现 6#挤压机高压油管（剪刀系

统通向模内剪系统）连接处喷油，立即通知莫某锋停机。经现场

人员检查研究确定，油管检查维修须重新启动设备将挤压机上尾

料压完。

2022 年 3 月 3 日 11 时 29 分许，莫某锋重启设备，运行约 1

分钟后关机。王辉和 3#机维修担当张某淡（男，47 岁，广东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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尾人）在 6#挤压机高压油管连接处拆解检查后发现密封圈损坏，

随后俩人去寻找密封圈。

2022 年 3 月 3 日 13 时 31 分许，挤压车间维修工长（兼班

组安全员）赵某波（男，40 岁，湖南益阳人）带着密封圈到现

场，与设备部机械工程师姚某洋（男，28 岁，贵州遵义人）一

起更换密封圈。13 时 39 分许王辉到达现场参与维修工作。

2022 年 3 月 3 日 13 时 42 分许，王辉、赵某波、姚某洋完

成维修后退至距漏油点约 1.5 米处，并通知张某启动试机。

2022 年 3 月 3 日 13 时 43 分许，油路集成块加工工艺孔堵

头飞出击中王辉致其倒地（现场情况见图 1）。姚某洋立刻拨打

120 急救电话。

2022 年 3 月 3 日 13 时 58 分许医护人员赶到现场，王辉经

现场抢救无效后死亡。

堵头飞出位

置

油管喷油处

维修人员

站立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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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现场示意图

（二）现场处置情况

接到事故相关信息后，坪山区应急管理局、坪山公安分局、

坑梓街道办事处相关人员第一时间赶到事发现场进行应急处置。

应急部门牵头负责现场应急处置并责令企业立即停工开展安全

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；公安部门迅速控制现场，维护现场秩序；街

道牵头成立工作专班，为死者家属提供专项保障服务和赔偿协商

工作。各单位各司其职，密切协作，事态迅速得到控制，没有发

生次生伤害。

（三）死者及善后处理情况

1.死者。王辉，男，汉族，1982 年 12 月 13 日出生，39 岁，

身份证号码 4304211982XXXXXXXX。湖南省衡阳县台源镇柳树村

人，系深圳市华加日西林实业有限公司 6#机维修担当。中专学

历，持低压电工操作证和焊接与热切割作业证。

2.善后处理进展情况。事故善后赔偿工作已妥善处理。事故

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 120 万元（主要为一次性工亡补助

金、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抚恤金、丧葬补助金、家庭困难补助金、

抢救医疗费、交通费等）。

三、现场勘查及技术分析

2022 年 3 月 4 日，调查组委托 3 名专家组成技术分析小组，

对“3·3”事故现场进行勘查。并委托广东省南粤质量技术研究

院出具《设备技术鉴定报告》，通过现场勘查、调阅资料、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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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定和专家分析论证，并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向事故调查组提交

了事故安全技术分析报告，基本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现场勘察情况

事故点位于华加日西林公司挤压车间 6#铝型材挤压机（设

备型号 MSH-3600T，出厂编号 3600-36008，设备生产日期为 2021

年 9 月 3 日）的油箱维修平台（挤压机示意图见图 2）。维修平

台、油箱上方有大量油渍，维修平台南侧中间位置有血渍。在血

渍正北油路集成块上“剪刀”油路阀组加工工艺孔（孔为 M60，

螺纹深度为 32mm，离维修平台地面高度为 1.7m），加工工艺孔

牙纹崩裂，堵头顶出，堵头及油管高颈法兰均有残缺（见图 3）。

现场有张贴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警示标志。

图 2 挤压机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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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加工工艺孔牙纹崩裂、法兰、堵头残缺图片

现场通电查看铝型材挤压机 6#机操作界面，故障页面显示

从 2022 年 3 月 3日 11 时 9分 56 秒到 2022 年 3 月 3 日 13 时 42

分 48 秒，共发出 17 条发生 3#柱塞器驱动器故障报警。查看 3#

柱塞器驱动器故障码显示有超压、过流报警信息（报警信息见图

4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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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3#柱塞器驱动器故障报警记录

（二）设备工艺流程

1.涉事设备的工艺流程如下：

开机 模座进挤压 挤压筒闭锁 机械手进棒

挤压杆到工作位 主柱塞前进 主柱塞挤压筒一起后退脱气

挤压筒闭锁 主柱塞挤压 挤压完成 挤压筒打开 主柱

塞后退 剪刀下降 剪刀余压 剪刀上升 生产完成。

2.涉事设备“剪刀”油路阀组的工作原理：

据生产厂家提供的油路图，3#柱塞泵进液压油，油通过一系

列的阀进到油缸，油缸的油进入换向阀，换向阀执行调压和换向

后，将油输入“剪刀缸”位，执行“剪刀”上下动作。

（三）设备其他情况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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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涉事设备的“剪刀”油路阀组的工艺孔，仅用于液压模组

的内腔生产加工，加工完毕后，采用“堵头”封堵；“剪刀”油

路正常工作时的压力约为 18Mpa；涉事设备的内部压力系统设定

最高约为 29Mpa，当压力超过 29Mpa，系统延时约 15s 超压报警。

2.涉事“堵头”规格为 M60，而涉事设备的系统报警压力为

29Mpa，不符合 GB/T2878.4-2011《液压传动连接带米制螺纹和

Ο形圈密封的油口和螺柱端第 4 部分：六角螺塞》的表 3 中“M60

×2 内六角螺塞最高工作压力为 25MPa”的规定。

（四）司法鉴定意见

坪山公安分局委托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于 2022 年 3月 22

日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粤中一鉴〔2022〕病鉴字第 0037

号）中，鉴定意见为：死者系左颈接触圆形钝性物体造成左颈外

动脉破裂、左肺出血致失血性休克死亡。

（五）事故发生过程分析

1.涉事设备的回油管连接法兰处漏油，“剪刀”油路内的油

量不足（液压油液面过低），维修连接法兰的漏油处，“剪刀”

油路内会进入空气。

2.开启涉事设备，在多种因素（主要包括：①涉事设备的“剪

刀”油路没有单独配置物理安全溢流阀；②“剪刀”油路内气体

未及时完全排出或当液压油液面过低，空气与液压油会一同被液

压泵吸入“剪刀”油路内，致使“剪刀”油路内压力不稳定；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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液压油泵启停产生“水锤效应”等）共同作用下，“剪刀”油路

阀组内压力持续增大（远超过“剪刀”油路正常工作时的 18Mpa）。

3.涉事设备未能及时执行保护动作或实施安全措施（如：停

机），在“剪刀”油路阀组内持续增大的压力从“剪刀”油路阀

组的最薄弱处（工艺孔）泄压，将工艺孔的堵头顶出。

4.飞出的堵头击中设备维修员王辉。

四、原因分析与事故性质认定

（一）事故直接原因

涉事设备在设计、制造、安装等方面违反了国家标准，存在

多处不可防范隐性缺陷，涉事设备内部系统压力与工艺孔堵头最

高承受压力不适配，未按要求配备安全设备或设施，在运行过程

中不能执行保护动作或实施安全措施，以致堵头飞出击中设备维

修员王辉并致其死亡。

（二）事故间接原因

明晟机械公司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不到位，对出厂的设备未严

格按标准规范进行合规性检查，致使设备在存在多种隐性缺陷的

情况下出厂，该单位将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设备流入市场的经

营行为，导致使用单位在使用时发生安全事故。

（三）性质认定

经调查认定，“3·3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为一起生产安全责

任事故。

五、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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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晟机械公司。该单位将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设备流入市

场的经营以及未按要求配备安全设备或设施的行为，导致该设备

在运行时不能执行保护动作或实施安全措施，以致发生该起事

故，应对此事故承担责任。建议由深圳市坪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

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对其进行行政处罚。

六、改进防范建议

（一）解决设备设计缺陷。明晟机械公司要配齐技术负责人，

认真研究相关标准规范，尽快妥善解决涉事型号设备的设计缺

陷，确保在所有工况下安全。一是对 M25 以上堵头增加有效螺纹

长度、同时在外部增加挡板法兰封堵；二是剪刀油路增加安全溢

流阀，确保压力不超过设计压力；三是液压系统增加手动排气装

置，便于排出混入的空气；四是延长电机启动加速、减速时间，

减少对液压系统的冲击；五是改进系统故障报警提示及处理方

式，增加声音提示，设置只能手动复位解除报警等技术措施。

（二）完善操作使用管理。华加日西林公司要深刻汲取此次

事故教训，在对所有铝型材挤压设备开展全面隐患排查基础上，

加强对作业区域存在危险因素的岗位现场安全管理工作。一是要

在明显的危险区域设置醒目的岗位风险告知卡，让员工了解工厂

特别是车间、设备、设施的危险性；二是要加强对设备管理、操

作和维修人员的培训，使其熟悉设备结构原理、操作规程及故障

处置方法；三是要建立健全设备使用过程中安全隐患排查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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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检查的内容、标准和方法，对复杂问题的检修应联系厂家或

专业机构进行处理。

（三）提升监督执法质量。应急管理部门要针对该起事故暴

露出的问题，改进安全监管工作。一是由应急局牵头，会同各街

道办事处在全区工贸行业对液压传动设备开展全面摸底排查，对

液压压强 2.5MPa 以上的中高压设备登记造册，作为重点设备进

行管理；二是由街道办事处牵头，结合重点行业（领域）专项整

治行动，对重点监管清单企业开展集中整治；三是完善区街两级

监管问题通报会商机制，街道监管中发现疑点问题，应报请区应

急局及时解答（培训），对监管的难点问题，应报请区应急局牵

头解决；四是由区应急局牵头，充分发挥安全（机构）专家作用，

对专业性要求很高的工艺、设备安全监管，应聘请权威机构（专

家）给予技术支持。

“3·3”事故调查组

2022 年 4 月 29 日


